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谈旅游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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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七月二十二日）与香港旅游业

议会理事会成员举行会议后，会见新闻界时的发言全文：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近日有关内地旅客在香港遇到不礼貌对待和强迫购物的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事件打击了旅游业界辛苦经营而得来不易的行业声誉，更

打击了香港的旅游声誉，必需严正处理，尽快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及重建游客对

香港作为优质旅游城市的信心。 

 

  我今日特地邀请了香港旅游业议会理事会的成员和立法会旅游功能界别议

员谢伟俊会面，共同商讨这些事件所引申的问题。今日的会面时间虽然不长，但

讨论范围相当全面。我们特别集中讨论如何在短期，这亦是首要任务，尽快采取

措施重建内地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我们亦特别针对两个问题作较深入的讨论，

这两个问题是零负团费 — 或者更准确的描述是零接待费，和加强导游的规管。 

 

  当前急务是尽快挽回内地旅客对香港旅游业的信心，重建他们对香港的良好

印象。旅游业议会会实时在主要旅游景点、定点购物商铺和陆路入境口岸加强对

内地团体游客宣传「以诚待人，优质服务」是我们服务的标准，将此信息带给内

地旅客，和提醒他们在港的消费权益。旅游发展局即将于下周在北京展开宣传活

动，加强推广「优质诚信香港游」，并将宣传工作伸展到网上平台，让信息传达

至内地每一个省市。 

 

  为确保旅客得到适时协助，我已要求议会由八月一日起延长现有电话服务至

午夜十二时，下一步是要尽快设立二十四小时运作的服务热线。 

 

  议会亦会推出一些其它措施，以提高旅客的意识，稍后胡兆英主席会向各位

介绍措施。 

 

  在针对性措施方面，于近期两宗事件发生后，旅游业议会已实时采取多项实

时措施，包括透过明查暗察方式打击违规行为，确保不可让内地游客受到屈辱或

被违规方法对待。如旅游业议会发现有任何违规情况，一定会严正追究责任到底，

并以最严正的态度去惩处违规的行为，政府会全力协助旅游业议会落实这方面的

工作。 

 

  我认为要解决近日发生的连串事件和问题，必须从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去思

考，不能「治标不治本」。其中，零接待费和导游规管是我们必须优先处理的事

项。我和议会同意专责小组要加快工作以优先处理这两个关键课题。我已要求专

责小组在九月底前完成有关方面的研究，并向政府提交报告及建议。旅游事务专



员和同事会积极参与，而且会由我局常任秘书长（工商及旅游）亲身督师，监察

工作进度。 

 

  零接待费是结构性的问题，涉及整个行业链，一环紧扣一环，不单涉及香港

地接社，也与内地旅行社转售旅客的做法直接有关，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入手，

加强和内地部门和行业组织的沟通合作，找出合理、可行的措施。在这方面，我

想强调两点：（一）政府无意介入或干预旅行社去设定团费价格，即价格订定必

须交由市场决定；（二）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业界应该可以继续自由运

作、经营，但必须合法、合理、合情。 

 

  就与内地合作沟通的工作，我已计划与业界和旅游业议会的代表联袂到北京

与国家旅游局邵琪伟局长会面。 

 

  另一个影响旅游业界的关键问题当然是导游的规管。导游的表现直接影响旅

客对香港的印象，所以他们的质素、服务态度和水平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我希

望专责小组就导游规管方面要从制度入手，包括入职资历、发证条件、在职进修、

续证要求、操守，以至惩处制度等，要全面检讨，为提升导游的质素下工夫。 

 

  我们会研究最合适的制度，政府不会排除需要立法规管。 

 

  最后，为香港旅游业的长远和健康的发展，我和议会及业界仝人会共同努力

为旅游业发展加劲，使业界能以健康及良好的发展模式去营运。 

 

记者：这次会议后，有哪些重要的措施出台？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两项我认为必须优先处理的事项，第

一是零接待费的问题，甚至有些是负接待费的问题。这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而且

涉及香港地接的旅行社处理这些旅行团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从各方面，在一环扣

一环的情况下去彻底处理，而且要寻求一个比较长远的方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另外一个是导游服务水平的问题。香港是一个服务型的经济体系，我们服务

的水平是现代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旅游业议会对导游服务水平及其个人操守

的问题，有非常明确的要求。这次是一个令人非常气愤的个案，所以我们必须要

寻求一个方案，在制度上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导游管理、规管，要全面的研究，然

后以一个比较深入和彻底的方式，提升导游服务旅客的水平。 

 

记者：你刚才提到零接待费是问题根源，以及不能治标不治本，亦表示因为这是

自由市场，不能设定一个价钱，那如何解决？因为内地接待社不是香港旅游业议

会的管辖范围，香港的角色是否很被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这正是专责小组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亦需要时

间征询业界意见，因为这是行业的问题。所以希望透过专责小组去集思，及透过

与业界讨论寻求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亦须要从源头着手，所以要和内

地加强沟通和合作。我期望专责小组可于九月底向政府提交全面的报告及建议。 

 

记者：甚么情况下才会监管导游？是否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才会考虑立法？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我们现已有制度监管导游。如果有个别违反情况，当然

要做好执法的工作。执法应该要严正，惩处要反映事态或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要

严惩及以儆效尤。 

 

记者：就服务费或接待费，业界其实在零六年曾订立协议，希望令导游有底薪以

解决问题。但过了一两年这个协议就不了了之，会否担心如果小组再订立服务费

或近似制度，成效始终有限？另外，现时旅游业界由旅游业议会规管，长远来说，

政府会否考虑介入规管？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响应你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覆检该协议的基础和元

素，看现时是否仍然适用，以及在哪方面需要作改善，专责小组会就这方面作研

究。 

 

  监管旅游业可以从几方面去做。旅游业议会自我规管形式是有其必要性。我

们看到议会过去在监管外游团方面取得成绩，在累积经验后，是否要在接待内地

旅行团方面做些改善措施，这正是我们要研究和寻求改善方法的。至于以甚么形

式监管，我认为一定要切合需要。这个行业有其独特和专业性的运作和操作模式，

制定市场规管架构不能忽视业界现时的运作模式，但我们也要兼顾行业整体对香

港社会、旅客、消费者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政府须责无旁贷地监督整件事情。

在专责小组完成报告后，我们会非常审慎研究，到底政府是否需要透过其它途径

如立法规管导游制度，然后要设定最理想的监管模式。现时旅游业议会作为监管

者的角色，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参考，最终是一个全新的监管模式，还是从旅

游业议会已经建立的良好基础上发展下去，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请同时参阅发言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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